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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樊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白华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郭小群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股 

项目 每 10 股派现数（含税） 每 10 股送股数 每 10 股转增数 

年度分配预案 2.00 - - 

 

1.6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姓名 江凌云 

联系地址 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钒钛产业园区内 

电话 0812-3890666 

传真 0812-3890666 

董秘邮箱 bingyangkeji@163.com 

公司网址 www.bingyangkeji.cn 

办公地址 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钒钛产业园区内 

邮政编码 617064 

公司邮箱 bingyangkeji@163.com 

公司披露年度报告的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bse.cn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从事压裂支撑剂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压裂支撑剂主要包括陶粒支撑剂、石英砂支撑

剂等。压裂支撑剂主要应用于页岩层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在石油天然气深井开采时，高闭合压力低渗透



性矿床经压裂处理后，使含油气岩层裂开，油气从裂缝形成的通道中汇集而出，此时需要将压裂支撑剂

注入岩石基层，以超过地层破裂强度的压力，使井筒周围岩层产生裂缝并保持裂缝开启，形成一个具有

高层导流能力的通道，使得油气产物能顺畅通过。 

1、盈利模式  公司盈利模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司利用自有资源，以自产自销的方式为客户

提供压裂支撑剂；另一类是公司依靠对压裂支撑剂生产工艺的深刻理解，充分利用外部产能，考虑综合

收益，甄选优质压裂支撑剂供应商并为其提供生产技术支持，把控成品品质，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压裂支

撑剂，进一步巩固公司在细分行业的市场地位。 

2、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生产计划，制定原材料采购计划，并结合下游客户对压裂支撑剂的需求确

定采购压裂支撑剂成品的数量。 

（1）自产自销模式下的采购模式  生产部根据销售部与客户签订的订单合同制定生产计划→采购

部依据计划确定采购单并结合库存情况申报采购→原材料采购经公司验收合格入库后根据原材料供应

商开具发票申请财务部门支付货款→财务部门付款→采购流程结束。 

（2）压裂支撑剂成品的采购模式  公司参与中石油、中石化油田项目公开招标并取得订单后，首

选安排自有产能组织生产。公司甄选合格的供应商签订采购协议。协议签订后，公司根据供应商技术实

力评估是否需要技术人员驻场，是否在生产过程中对供应商提供技术指导，是否需要优化产品生产工艺

以便实现产品质量控制。在具体操作中，公司技术部门根据下游客户具体订单中对压裂支撑剂的各项技

术指标要求，结合接受技术指导的供应商所使用的生产原材料组成成分，提供含有不同微量元素的关键

辅料，同时要求供应商按照公司给出的具体指标调整生产设备与生产工艺。产品出库前，公司对产成品

进行检测，产品检验合格后，直接运至终端客户，并由公司提供售后服务。 

3、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适量储备”的生产模式。客户向公司下达采购订单后，销售

部负责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生产部门根据合同内容制定生产计划，安排生产任务。同时公司结合多年

来的市场供销经验及采购成本考虑，通常在客户需求量基础上，预先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以满足客户

的额外或紧急需求。公司坚持产品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有序运行，通过产品质量控制流程：公司编制质量

手册→建立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满足适用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顾客要求→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

包括持续改进增强顾客满意度→制定相应的作业指导文件和产品检验规范，指导和控制产品质量。 

4、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客户为中石油、中石化系统内的油气开采企业，销售模式主要为参与公开

招标取得订单。公司根据自身的履约能力和经营能力，确定不同付款条件和违约责任，制定标书参与竞

标，获取订单。实际销售过程中，公司根据客户实际需求及时调整供应节奏与供应数量，提升客户满意

度。销售人员与客户确定合同订单后，交由公司生产部门完成生产后直接销售给客户。具体流程为：油

田供应商准入→参与投标→中标→签订合同→通知供货→备货→油田使用→结算。公司在中石油、中石

化的供应商名单中，具备供应商资格。公司中标后，与客户签订合同。实际合同履行过程中，如产品市

场价格有变动，双方均可以要求适当调整发货价格。公司综合考虑客户所在地区及需求时效性等情况，

自主选择货源。公司根据客户指令将产品运至指定地点后，取得客户的签收单/入库单，确认收入，并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公司不定期与客户通过电话方式对账，每年年末与客户核对全年销售数量、销售

金额等。公司每月与运输公司结算，取得运输公司盖章的结算单，附有发货地、收货地、重量等信息。

公司销售均为先货后款，一般情况下，货物发出，且客户签收入库后，公司开具发票，同时客户进行付

款安排。 

5、研发模式  公司结合所处行业的工艺技术发展趋势、陶粒及其他材料支撑剂新产品的研究状态，

根据公司生产实际情况，以产品生产提质增效、节能降耗为主要目的，安排具体的研发项目申请立项，

组织公司相关专业的技术力量，成立项目研究组，依托公司的检测中心、技术中心、生产部门开展研究

开发工作，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有技术、专利及其他研究成果，并积极推进技术成果产业化转化，

实现产研结合。 

报告期内，公司商业模式未发生变化。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增减比例% 2023 年末 

资产总计 981,447,182.00 925,670,951.77 6.03% 929,870,76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617,719,522.54 604,656,739.84 2.16% 582,596,24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3.59 3.51 2.28% 3.3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6.98% 36.30% - 38.40% 

资产负债率%（合并） 37.06% 34.68% - 37.35% 

 2025 年 2024 年 增减比例% 2023 年 

营业收入 527,243,555.70 607,145,720.74 -13.16% 539,120,58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7,844,733.08 50,718,637.47 -5.67% 68,660,56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46,766,776.37 50,045,136.64 -6.55% 67,301,875.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0,553,406.26 72,999,031.62 24.05% 59,131,193.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依据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

算） 

7.90% 8.63% - 12.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依据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计算） 

7.72% 8.51% - 11.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0 -6.67% 0.40 

 

2.3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78,554,870 45.63% 463,000 79,017,870 45.9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0,608,400 17.78% -75,100 30,533,300 17.74% 

      董事、高管 383,310 0.22% -6,000 377,310 0.22% 

      核心员工 1,870,400 1.09% -658,459 1,211,941 0.7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93,619,130 54.37% -473,000 93,146,130 54.1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1,825,200 53.33% 0 91,825,200 53.34% 

      董事、高管 1,429,930 0.83% -115,000 1,314,930 0.76% 

      核心员工 364,000 0.21% -358,000 6,000 0.00% 



     总股本 172,174,000 - -10,000 172,164,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572 

 

2.4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名称 

股东 

性质 
期初持股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樊荣 
境内自

然人 
80,442,720 

  
80,442,720 46.72% 60,332,040 20,110,680 

2 桑红梅 
境内自

然人 
41,990,880 -75,100 41,915,780 24.35% 31,493,160 10,422,620 

3 周信钢 
境内自

然人 
1,950,099 49,901 2,000,000 1.16% 0 2,000,000 

4 罗锦 
境内自

然人 
1,076,000 -48,000 1,028,000 0.60% 0 1,028,000 

5 李胜军 
境内自

然人 
  854,255 854,255 0.50% 0 854,255 

6 律师 
境内自

然人 
  750,000 750,000 0.44% 0 750,000 

7 廖利 
境内自

然人 
642,000   642,000 0.37% 481,500 160,500 

8 樊良 
境内自

然人 
996,000 -376,869 619,131 0.36% 0 619,131 

9 曾达夫 
境内自

然人 
251,172 304,210 555,382 0.32% 0 555,382 

10 王秀琴 
境内自

然人 
  513,321 513,321 0.30% 0 513,321 

合计 - 127,348,871 1,971,718 129,320,589 75.12% 92,306,700 37,013,889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樊荣，股东桑红梅，股东樊良：樊荣与桑红梅系夫妻，樊荣与樊良系兄弟，樊良与桑红梅系叔

嫂；其余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质押、司法冻结股份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1 樊荣 20,110,680 



2 桑红梅 10,422,620 

3 周信钢 2,000,000 

4 罗锦 1,028,000 

5 李胜军 854,255 

6 律师 750,000 

7 樊良 619,131 

8 曾达夫 555,382 

9 王秀琴 513,321 

10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证大量化价值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457,880 

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樊荣，股东桑红梅，股东樊良：樊荣与桑红梅系夫妻，樊荣与樊良系兄弟，樊良与桑红梅系叔

嫂；其余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2.5 特别表决权股份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1、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樊荣。樊荣，男，1962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直接持有公司80,442,720 股，樊荣占股份总数的46.72%，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职业经 历

为：1982年7月至1988年6月，在西充县大全完小任教；1988年7月至1990年6月，任攀枝花矿务局（现攀

枝花煤业集团）政教主任；1990年7月至1997年7月，任攀枝花矿务局（现攀枝花煤业集团）行政处绿化

办主任；1997年3月至2005年3月，任攀枝花矿务局（现攀枝花煤业集团）农林公司副经理；2005年3月

至2015年9月，任秉扬有限董事长、总经理；2015年10月2022年3月，任秉扬科技董事长、总经理；2022

年4月至今，任秉扬科技董事长。 

2、实际控制人情况 

报告期末,樊荣与桑红梅夫妇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2,358,500股，公司股份总数为172,164,000

股，夫妇合计占股份总数的71.07%，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樊荣与桑红梅夫妇基本情况如下：樊荣先生，

参见上述“控股股东情况”。桑红梅女士，1975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7年10月至2002年3月，在攀枝花煤业集团水电公司任财务会计；2003年3月至 2005年3月，任秉扬有

限执行董事、总经理；2005年3月至2015年9月，任秉扬有限监事；2015年10月至今，任秉扬科技董事。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 

 

2.7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存续至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9 存续至本期的可转换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2 其他事项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年度报告披露后面临退市情况 □是 √否  

 

3.2.1. 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单位：元 

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权利受限类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的比 发生原因 



型 例%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质押 1,000,000.00 0.10% 保函保证金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冻结 971,394.98 0.10% 诉讼冻结 

总计 - - 1,971,394.98 0.20% - 

 

资产权利受限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质押事项系公司经营活动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货币资金受限系公司子公司四川广袤诉

讼事项引起，金额较小，不影响公司子公司四川广袤正常经营，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